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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以
飛
入
南
京
中
立
刻
佔
據
此
載
前
首

都
.
聞
軍
部
指
食
第
六
軍
爲
收
復
南
京
一

主
力
部
隊
。
第
七
十
四
軍
爲
收
復
上
海
一0
洪門贖公產̂̂
紋 

部
隊
•
此
兩
軍
斬
備
於
降
書
未
簽
署
以
一
、、

j
七
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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僵
沐
譲
噂
定
期
由
八
月
一
日
起
分
派
股
息
仰
我
股
東
依
下
列
時
間
携
帶
敗
 

摺
到
大
漢
公
報
振
秀
君
處
順
取
或
將
息
摺
付
來
本
總
堂
領
取
可
也
， 

冒

星

岁

!

?

十

^

一
^

!

^

?

^

™

™

^

!

^

^

!

^

^

!

^

^

!

^

!

 

^̂
^̂
^̂
•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■̂
-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*■**"*̂
^̂
^̂
^̂
*̂
*̂**̂
^̂
^̂
*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•

時、 評 ,香港終須歸還中國；
(
朱
今
石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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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事
•
本
籌
辦
處
。、定
期
羊
月
之
 

廿
五
日
晩
八
點
弟
鐘
，。
召
附
洪
門
全
体
 

昆
仲
大
會
。
存
寿
磋
商
.丁
仰
符
叔
父
 

昆
仲
蒞
臨
。
公
同
表
决
。
以
利
進
行
。;
 

幸
勿
吝
玉
.•
是
所
至
盼
。
「

香
港
本
爲
我
國
正
式
領
土
•
於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人
卽
西
曆1

八
四
二
华
)
以
鴻
 

片
烟
戰
失
敗
而
割
交
英
國
■
至
今
已
有
一
百
零
三
年
矣
，
英
國
以
昆
護
其
罪
太
 

惡
極
之
鴉
片
雖
商
人
毒
害
坤
國
人
民
之
權
利
•
在
野
蠻
侵
略
時
代
固
尙
認
爲
榮
 

耀
• 
然
近
代
明
理
之
英
國
人
無
不
認
此
事
爲
英
帝
國
史
上
之

1  
汚
点
■
言
之
自
 

慚
・
此
次
世
界
民
主
國
家
爲
反
抗
侵
略
而
戰
。
英
國
爲
四
强
之
一
■
本
應
趁
此
 

時
機
。
自
動
歸
還
香
港
與
我
，
藉
以
洗
脫
其
歷
史
上
之
汚
点
■
今
觀
其
態
度
. 

不
獨
戀
戀
不
捨
，
尙
積
極
復
佔
之
步
驟
，
其
百
餘
年
之
迷
夢
未
覺
。
殊
爲
可
惜
 

■
其
所
以
戀
之
者
•
實
以
香
港
形
勢
雄
便
・
撮
華
南
出
海
之
•咽
喉
・
吮
吸
中
國
 

西
南
數
省
之
經
濟
。
爲
英
國
資
本
主
義
者
之
重
要
給
養
源
故
也
・
但
在
理
在
勢
 

■
英
國
决
無
長
佔
之
可
能
■
此
後
縱
使
列
强
不
能
以

S-
理
令
其
歸
還
我
國
・
則 

我
於
大
局
停
妥
後0
亦
大
有
收
囘
之
方
。
故
我
國
對
之
可
無
庸
急
急
•
然
在
英
 

人
方
面
則
有
卽
遢
香
港
以
免
受
良
心
與
公
理
之
譴
責
爲
要
• 

， 

，@四强共管高麗

■
滿洲內蒙撥歸中國 

會俄佔千島及南庫頁島 

尊
盛
頓
二
十
三
日
電
。
據
美
國
官
方
可
靠
消
息
稱
。
英
英
俄
=
一
國
，
將
以
聯
合
 

政4
力
量
■
阻
止
中
國
內
戰
徹
起
・
在
髙
鹿
未
完
全
獨
立
以
前
，
高
麗
將
由
中
 

美乱俄
共
同
派
兵
驻
守
。
根
據
中
俄
最
近
在
莫
斯
科
結
締
協
定
。
內
蒙
古
及
滿
 

洲
■
此
時
雖
俄
軍
佔
領
。
將
來
必
須
撥
歸
由
中
國
統
治
♦
但
滿
洲
中
東
及
南
滿
 

兩
鉄
路
管
理
儷
一
半
須
歸
俄
。
蘇
俄
幷
得
以
旅
順
爲
軍
事M
地
及
海
軍
港
。
大 

連
碼
頭
之
酸
置
，
百
分
之
五
十
得
保
留
爲
俄
人
通
商
之
用
，
美
俄
英
三
國
。
爲 

使
中
國
停
止
內
爭
•
將
聯
合
向
延
安
宣
言
・
中
國
現
正
向
倭
軍
提
出
投
降
確
定
 

辦
法
。
但
使
亞
洲
大
陸
形
勢
變
爲
安
定
・
黄
軍
或
須
向
中
國
沿
海
登
陸
・
暫
時 

駐
防
由
山
東
半
島
至
廣
州
一
 
帶
軍
事
中
心
•
惟
無
亂
如
何
。
華
北
險
惡
形
勢
。 

非
經
過
數
星
期
努
力
之
調
整
。
未
易
渡
過
•
滿
洲
及
高
麗
與
中
國
西
北
之
局
面
 

。
從
前
被
認
爲
嚴
 s
緊
張
。
今
次
經
過
宋
史
兩
人
之
中
俄
關
係
談
判
。
林
斯
丹
 

之
三
强
會
議
及
日
軍
之
在
中
國
投
降
事
。
已
逐
漸
變
爲
和
緩
安
定
。
聞
蘇
俄
除
 

在
東
亞
大
陸
享
受
各
項
新
權
利
外
■
蘇
俄
政
權
將
伸
張
至
日
本
北
部
之
千
島
羣
 

島
•
倭
屬
之
南
庫
頁
島
亦
總
歸
蘇
俄
統
治
。
英
國
對
千
島
羣
島
向
無
軍
事
目
的
 

■
惟
頗
願
在
殖
等
島
僅
得
商
業
航
空
權
■ 

佔
據
日
本
大
陽
•
乃
一 
件
難
辦
理
之
事
。
口
軍
未
完
全
繳
械
以
前
■
戰
事
未
算
 

亮
全
停
止
。
因
此
保
留
大
量
聯
重
兵
•
力
於
太
平
洋
、
乃
目
前
必
要
之
事
■
日
本 

三
島
•
仍
然
滿
佈
兵
力
，
兵
士
數
目
總
在
三
百
五
拾
萬
之
間
。
此
外
分
散
於
亞
 

洲
大
陸
。
及
太
平
洋
各
島
嶼
。
仍
有
軍
隊
約
一 
一
百
五
十
萬
人
。

■
總司令部遷至芷江 

•
軍部委出收復各地指揮官 

重
慶
卄
三
日
電
。
中
國
陸
軍
爲
利
便
接
收
日
軍
投
降
事
・
是
日
將
總
司
令
部
遷
 

至
湖
南
芷
江
■
同
時
弁
指
定
劉
漢
(
譚
音
)
將
軍
爲
入
安
南
指
揮
官
・
佔
據
安
南
 

北
部
■
張
發
奎
將
重
爲
收
復
香
港
及
廣
州
司
令
，
唐
恩
普
將
軍
爲
接
收
衡
陽
司

前
■
向
滬
寧
方
 r
推
進
• 

•
領館轉來重慶電訊 

蔣
主
席
派
赴
各
智
市
辘
理
恢
復
地
方
行
 

政
秩
序
者
••
有
苗
島
李
先
良
■
保
定
孫
 

連
仲
■
察
綏
傅
修
義
•
開
封
劉
茂
恩
。 

長
沙
吳
奇
偉
。
杭
州
董
紹
雄
。
安
慶
李
 

品
仙
■
廣
州
灣
弱
龍
光
，
濟
南
何
思
源
 

。
太
原
閻
錫
山
一
。
熱
河
劉
多
荃
，
武
漢
 

王
東
原
，
廣
州
陳
策
。
南
昌
曹
浩
森
■ 

鎭
江
王
懋
功
。 X
 他
各
港
埠
。
與
交
通
 

鰻
。
各
要
站
等
一
・
則
由
各
戰
區
司
令
長 

官
• 
就
地
指
定
人
員
接
管
。

我
國
敕
濟
總
處
。
對
國
際
救
濟
善
後
總
 

署
•
曾
提
計
飢
共
三
部
。
一
收
復
艳
區 

。
緊
急
計
劇
。二
一
爲
海
港
計
副
。
三
爲 

首
批
六
個
月
冊
割
，
其
中
第
二
一
部
。 

已
得
國
際
救
救
善
後
總
署
网
意
。
第
三 

部
亦
已
送
審
 

•...

■
中英两國爭取香港 

偷
敦
计
三
日
電
。
香
港
問
題
。
因
中
英
 

雙
方
爭
持
堅
决
，
已
成
爲
嵐
際
爭
端
之
 

重
心
。
中
國
欧
府
星
期
三
日
宣
布
，
謂 

香
港
屬
於
中
國
戰
塲
範
圍
。
中
國
决
派
 

兵
佔
領
。
今
日
英
相
阿
特
李
向
國
會
宣
 

佈
•
謂
香
港
日
軍
投
降
-
將
由
英
軍
司
一 

令
接
受
，
英
政
府
幷
已
籌
備
鳌
香
港
一
 

行
政
事
務
。
同
時
英
外
部
發
当
号
稱
。 

香
港
乃
英
國
屬
土
。
收
復
香
港
當
然
是
 

英
國
之
責
任
。
據
美
軍
駐
學
總
司
令
維
 

汀
英
將
軍
宣
稱
。
英
美
兩
國
現
在
研
究
 

香
港
周
題
中
-
考 @

何
國
軍
隊
■

先
進
一 

佔
駐
香
港
云
。

•
僞印度主席已逝世 

紐
約
卄
三
日
電
•
東
京
播
音
稱
。
印
度
 

僞
臨
時
政
府
主
席
波
斯
， 

乘
飛
機
意
 

外
，
在
日
本
 
一
翳
院
治
理
"
昨
星
期
日
 

因
傷
勢
過
施
•"
已
與 
tit
長
辭
。
查
波
斯
 

乃
左
派
人
物
。
曾
任
全
印
度
議
會
主
席
 

及
加
爾
各
答
市
長
等
要
職
。
戰
前
曾
赴
 

德
意
與
軸
心
簽
立
密
約
。
一 
生
贊
頌
法

可0
尊
省
華
僑
喜
徵i
#
^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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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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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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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人人整一

助手1
!

一1

頁
,
濶
度
七
寸
，
高
厦
 

玉
一
寸
，
市
英
文
印
備
。
詳
載
雲
域
及
卑
詩
十
餘
埠
之
華
僑
電
話
、
舖
戶
 

K

名
稱
及
地
址
，
另
黨
各
埠
中
國
鎖
事
晚
館
址
了
職
!

二
,
列
明
，
可
 

•
挿
各
埠
美
龐
風
景
，
垸
騰
通
偸
，
印
刷
玲
嚨
，
易
查
易
看
，
自
我
國
與
加
一 

拿
大
通
商
以
來
首
先
的
大
創
舉
，
書
本
印
備
無
多
，
僑
胞
欲
購
從
速
，
以 

莫
及
， 

軟
皮
每
本
壹
大
元
 
外
城
另
加
障
禮
壹
毫
・
「 

庚
遲
來
莫
及
 

硬
皮
每
本
壹
元
五
:

外
埠
另
加
郵
費
:

民 8:, 
=
一 

十 四 毕 
A

洪
門
籍
嬪
厅
産
處
預
吿
 

中
華
民
國
 #
 四
年
八
月
廿
三
日
 

o
慶祝勝利會會議誌 

全
僑
慶
祝
勝
利
大
會
.，
於
方
十
九
(
星 

期
日
)
召
集
全
體
職
員
會
軟
。
下
午
八 

時
開
會
。
出
席
職
員
數
十
天
、
主
席
梁
 

緝
光
宣
布
開
會
。
紀
錄
林
風
亭
.
(
甲
) 

報
吿
事
項
"
童
書
股
主
任
如
近
亭
，
財 

務
股
主
任
李
 

B-
如
。
設
計
貧
主
任
林
寰
 

舉
・
裝
飾
股
主
任
儒
發
强
一■
游
孽
股
主
 

任
黃
少
波
■
糾
察
股
主
任
 w
孔
正
。
播 

音
員
黃
孔
阜
   

* 
總
指
揮
朱
一
少
英
。
交
際
 

股
主
任
黄
生
元
。
宣
傳
股
苦
任
林
翰
元
 

，
相
繼
報
吿
各
部
門
辦
理H

作
經
過
情
 

形
・
(
乙
)
討
論
事
項
。㊀
薄
决
。
定
下
 

星
期
日
辦
理
大
金
紀
束
事
 

71 ■
所
有
大
 

會
各
項
手
續
・
要
趕
辦
淸
 r
。®
議
决
 

。
推
朱
碩
存
。
李
研
河
■

w■
算
進
支
數
 

目
，③
議
决
。
大
會
所
普
之
大
小
旗
 

幟
。
及
各
物
件
。
點
交
中
 V
會
館
保
管
 

。(
可
由
各
僑
^

^

借
冊
)
：， .
⑥
議
决
 

。
由
文
書
股
財
務
股
辦
 

B1
編
造
欲
信
錄
 

。㊄

議
决
。
各
僑
飽
捐
助
发
會
經
費
之
 

款
•
除
大
會
支
用
外
。
盡
一
將
存
欵
滙
中 

央
財
政
部
•
撥
爲
敕
濟
■

民
難
青
之
用
 

・©

議
决
・
定
八.
月
卄
亠a
日
(
星
期
日
) 

下
午
八
時
召
集
係
體
職
員
一
會
亂
，
結
束 

大
會
 
一 
切
事
宜 
一。(
丙
)
提
一
案
事
項
。
關 

於
加
拿
大
空
軍
祝
捷
展
瓦
游
藝
大
會
。 

定
廿
四
・ 
卄
五
・
廿
七
亠
廿
八。

一  
連 

四
晚
開
會
。
函
睛
本
會
協
助
案
。
卽
由 

到
會
之
空
軍
司
令
史
密
夫
一
報
吿
。
幷
由
 

梁
雨
蒼
宣
讀
來
函
，
議
反
。
接
納
辦
理
 

■
表
示
同
盟
作
晒
的
親
优
。
幷
代
推
銷
 

入
塲
券
。
簾
款
慰
邮
空
其
傷
亡
將
士
及
 

眷
屬
。
幷
代
通
知
各
瑞

aL
團
，
及
各
校
 

男
女
生
參
加
助
慶
。 

一

0
往
各
埠
群
細
宣
狙
限
肉
例
 

據
戰
時
貿
易
價
目
管
理
局
宣
布
:
爲
使
 

肉
料
零
售
商
。
於
施
行
與
料
統
制
時
。 

明
瞭
其
辦
法
起
見
・
咳
显
統
制
部
當
事
 

人
•
現
定
於
八
月
卄
七
獗
。
下
午
八
点
 

偏
■
假
座
活
活
百
貨
店
|
講
堂
♦
群
細
 

宣
布
其
辦
法
・
歌
迎
雲
抽
¥

・
紐
威
斯
 

縦
斯
特
"
西
雲
暨
北
雲
至
埠
之
肉
料
商
 

參
加
。
八
月
廿
九
號
。
存
維
多
利
亞
• 

冷
利
• 
亞
弼
斯
 ̂
 暨
車
泵
役
等
地
方
宣
 

布
。
八
月
讲
號
。
則
在
飢
臣
，
辣
拿
。 

防
收
等
琼
。
在
本
省
內
也
各
處
之
日
期
 

如
下
。
錦
碌
八
月
 

111- 
一
闕
。
穩
寧
九
月

i

月 卄 三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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